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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僧人谥号是僧人圆寂后国家赐予的荣典之一， 获谥者多为高僧大德。 唐代僧人请谥制度晦

暗不明， 很有可能是比对 “蕴德丘园， 声实名著” 条进行的。 朝廷通过赐谥达到了 “示夫将来” 引

导社会价值的目的， 而僧人借此得到了一定的政治资源， 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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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谥号学界已有先行研究。 牧田谛亮研究五代佛教史的过程中， 依据僧传、 石

刻、 正史、 敦煌文献编撰成 《五代宗教史年表》， 其中收集了五代至宋初僧人请谥和朝

廷赐谥的相关资料。 黄敏枝考察了宋代赐紫衣师号的对象、 紫衣师号的制造和举卖等问

题， 文中对唐代亦有一定涉猎。 翟兴龙讨论了唐代僧人赐师号、 谥号及塔号的历史特点

和形式。 篠原启方主要利用石刻资料对新罗僧人谥号特点做了探讨。①本文将在前人研

究基础上， 对唐代僧人谥号获取的流程做一探讨，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 僧人谥号源流及其意义

西周时贵族出于敬祖敬宗目的创造了谥法， 之后周王室开始效仿。 战国时期， 谥号

发展出明确的 “明善恶、 寓褒贬” 的功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打破非爵不谥的传统， 文

臣武将亦可得谥。 此一时期谥法上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一些特殊人士如圣贤、 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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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也拥有了获谥的权利。① 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中土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拥有了

大批追随者， 特别是得到了国王帝主和权臣豪贵的推崇， 谥号作为荣典也开始授予僧

人。 宋释赞宁在 《大宋僧史略·赐谥号》 中有过简要论述：
　 　 僧循万行， 故有迹焉。 善行则谥以嘉名， 恶行则人皆不齿。 是以六群比丘终非

杜多之号， 六和胜士方旌所易之名。 自汉魏晋宋， 无闻斯礼。 后魏重高僧法果， 生

署之以官， 死幸之而临， 乃追赠胡灵公。 此僧谥之始也 （果为沙门统， 封公爵，
追赠胡灵， 谥也）， 原此出于太常寺矣。②

法果是现有材料中第一位获谥的僧人， 道武帝时任道人统， “绾摄僧徒”， 明元帝

时先后授予 “辅国” “宜城子” “忠信侯” “安城公” 之号， 皆不就。 卒于泰常年间，
“未殡， 帝 （明元帝） 三临其丧， 追赠老寿将军、 赵胡灵公”③。 他的谥号与后世僧人

的谥号有明显的不同， 带有浓厚的世俗意味。 或许此时赐谥于僧人尚属新生事物， 朝廷

还未形成一套特有的、 成熟的体制， 故借用世俗谥号用字为僧人定谥。
在 “赐谥号” 篇中， 赞宁又言： “ （僧人谥法） 后周隋世唐初皆不行。 至天后朝，

有北宗神秀居荆州， 神龙二年 （７０６）， 诏赐谥大通禅师矣……此后诸道奏举名僧逸士，
朝廷加谥， 累代有之。”④ 正如赞宁所言，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法果之后至唐神秀之

前， 确未见僧人获谥的记载， 神秀之后朝廷赐谥的记载不绝于史， 这为研究唐代僧人谥

号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⑤

僧人为何要向朝廷请谥， 朝廷为何又要向僧人赐谥？ 体现了他们各自对谥号的认

识。 如在普寂的赐谥诏令中说： “稽其净行， 赐以嘉名， 示夫将来， 使高山仰止， 可号

大照禅师。”⑥ 赐谥首先体现的是朝廷对亡者道德行迹的认同和嘉奖， 更重要的是以此

来 “示夫将来”， 通过树立标杆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 正所谓 “谥非但以荣死者， 亦所

以激生者焉”， 这正是朝廷赐谥的内在用意。 对于佛教而言， 可凭得谥的契机实现中

兴。 如禅宗三祖僧璨去世后一直没有谥号， 亦无塔号， 门人弟子 “日相与叹， 塔之不

命， 号之不崇， 惧像法之本根坠于地也”。 大历七年 （７７２） 四月二十二日 “册谥禅师

曰镜智， 塔曰觉寂” “众庶踊跃， 谓大乘中兴”⑦。 僧璨法嗣在未得谥前 “日相与叹”，
得谥后 “众庶踊跃”， 前后心境截然不同。 之所以如此， 是认为谥号得之与否与佛法兴

衰有一定联系。 然而， 谥号的颁赐权利由朝廷垄断， “号之不崇” 便有像法之本坠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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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得之便 “谓大乘中兴”。 在僧团观念中， 佛教欲发展， 世俗政权的认同至关重要，
被赐予谥号便是国王帝主支持佛法的信号之一。

但也有个别僧人认为谥号虚无不实。 如唐天台紫凝山慧恭 “阐圆顿之宗居道德之

最”， 但 “殁无易名， 塔无题榜， 足见浮名为桎梏耳”。 此外， 帝王官僚的谥号有上、
中、 下谥之别， 纵观诸史， 无有僧人得中、 下谥者。 可见谥号是作为一种荣典存在于僧

团内部的， 与世俗谥法大有不同。
以上是以谥号显扬德行的事例， 此外， 部分僧人的墓志塔铭的书写方式和用语表现

了谥号敬祖的原始用意。 如李吉甫所撰 《大觉禅师碑》： “大师讳法钦， 俗姓朱氏， 吴

都昆山人也……赐谥大觉禅师。” 碑题 “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 在该传中， 身前

法号以讳称之， 碑题则以谥号命名， 进言之， 后世忌讳称呼亡者生前之名， 故立谥号以

相称， 体现了谥号的原有之意。 又荷恩寺大德常一禅师谥号法津， 其从孙前太常博士姚

骥撰写的墓志云： “大德讳常一， 俗姓姚氏， 其先冯翊莲芍人也。” 志盖 “大唐故法津

禅师墓志”， 志文首题 “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敕谥号法津禅师墓志铭并序”。 由其门人锐

璨撰写的塔铭： “荷恩寺大德讳常一， 谥曰法津禅师。” 塔铭首题 “大唐荷恩寺故大德

法津禅师塔铭并序”①。 以上均是谥号原始功用在僧人墓志塔铭中沿用的显例。

二、 僧人请谥流程

谥号作为逝者德行和功绩的评价， 一旦议定， 逝者或将光耀于万世， 抑或扬恶于永

远。 对于朝廷， 通过谥号来实现 “善必见称， 恶无幸免”， 最终的目的是以此来引导社

会的价值取向， 规划国家的道德标准。 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朝廷， 谥号均体现着无比

重要的意义， 这就要求朝廷赐谥和个人请谥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 以保证谥号的权威性

和神圣性。 本文将依据世俗谥法并结合僧人获谥的史料， 窥探唐代僧人请谥政策。
（一） 僧人请谥的条件

据 《唐六典·考功员外郎》 和复原的唐令载：
　 　 诸谥， 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 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 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 考功

责历任勘校， 下太常寺拟谥讫， 覆申考功， 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 然后闻奏。 赠官同职

事。 无爵者称 “子”， 若蕴德丘园， 声实名著， 虽无官爵， 亦奏赐谥曰 “先生”。②

按唐制，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者逝后可向朝廷请谥： ①爵位在王公一级； ②职事三品

以上； ③散官二品以上； ④赠官同职事， 即可比照职事官赠谥； ⑤蕴德丘园、 声实名

著。 以上规定基本贯彻唐代始终。 那么僧人请谥应比照哪一条呢？

８５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法津禅师的墓志和塔铭拓片图版见赵力光主编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 北京：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５２４－５２６、 ６１６ 页。
天一阁博物馆等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 第 ６９１、
７１１ 页。 ［唐］ 李林甫等撰， 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 卷 ２，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 第 ４４ 页。



唐代有中央、 地方、 寺院三级僧官体系。 中央一级有僧录， 地方有僧正、 僧统， 寺

院有三纲。 但是僧官不在朝廷给谥的职事官和散官范围内。
根据唐谥法， 如若不满足②③条， 可通过第④条赠官来满足。 此外， 据吴丽娱先生

研究： “在 《大唐开元礼》 的凶礼部分， 不仅亲贵和三品以上官有 ‘策 （册） 赠’ 或

者 ‘赠谥’ 的仪目， 而且四五品官竟也有 ‘赠谥’ 一栏。 在方式上， 两者都是 ‘告赠

谥于柩’， 并没有太多区别， 也没有说明原因， 《通典》 卷一三八 《开元礼纂类》 ‘赠
谥’ 下注明 ‘六品以下无’， 更表明四品、 五品可以有赠谥。 那么何故礼的规定与令不

同呢？ 笔者以为， 从史料中的实例来看， 唐代官员赠谥一般都在三品以上， 之所以四品

五品中保有此栏， 乃是因一些大德高僧或者特殊人士也可能只有四、 五品官而获谥， 如

道士王远知就是赠官太中大夫 （散官从四品上）， 谥曰什真先生。”①

检视佛教文献， 唐代僧人在身前或身后确实有获得世俗官职、 爵位的事例。 著名者

如不空， 他先后被授予 “特进” “鸿胪” “开府仪同三司” “肃国公”。 其中， 特进为正

二品散官、 鸿胪卿为从三品、 开府仪同三司为一品散官、 肃国公为一等爵。 大历九年

（７７４） 不空灭度后， “代宗为之废朝三日， 赠司空， 追谥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②。 不

空所获的官职和爵位均满足获谥条件。 又如菩提流志于开元十五年 （７２７） 十一月五日

奄然而卒， “追赠鸿胪大卿” 并赠谥 “开元一切遍知三藏”③。 那么， 以上二例是否意

味着僧人获谥是因所获封官或赠官满足获谥资格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 《唐沙门赐谥、
塔号表》④ 所列 ８０ 例获谥僧人中， 绝大多数并无封官或赠官的记载。

可见， 僧人获谥的途径或原因主要是因其生前的学识民望， 即第⑤条。 此外朝廷赠

与不空等人官职并非是为了满足赠谥条件而给予的， 而是通过赠谥表达皇帝的恩泽。 如

善无畏 “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胁累足， 涅槃于禅室。 享龄九十九， 僧夏八十。
法界凄凉， 天心震悼， 赠鸿胪卿。”⑤ 所赠之官鸿胪卿虽然已经满足赠谥条件， 但善无

畏并无谥号， 可见赠官与给谥并无直接的关系。
（二） 僧人谥号申请者

弟子　 唐洪州开元寺马祖道一于贞元四年 （７８８） 归寂， “弟子智藏、 镐英、 崇泰

等奉其丧纪， 宪宗追谥曰大寂禅师”⑥。 又唐明州栖心寺藏奂， 于咸通七年 （８６６） 秋八

月三日现疾告终， 咸通十年 （８６９） 荼毗， 获舍利数千粒， 其色红翠。 十三年 （８７２）
弟子戒休 “赍舍利述行状， 诣阙请谥， 奉敕褒诔易名曰心鉴， 塔曰寿相”⑦。 据松本保

宣研究， 唐代士庶可以通过诣阙的方式向皇帝直诉， 诣阙的目的有诉冤、 谏言、 褒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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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 谢恩， 等等。 受理直诉的场所有朝堂、 三司受事、 肺石、 登闻鼓、 诸门、 匦函等

多项机构。① 正是存在这种诣阙直诉的通道， 所以由弟子直接向朝廷请谥成为可能。
地方官吏　 较为完整记录地方官吏为僧人请谥的史料是 《镜智 （僧璨） 禅师碑》：
　 　 右淮南节度观察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张延赏状， 得舒州刺史独孤及

状， 得僧湛等状， 称大师迁灭将二百年， 心法次第， 天下宗仰。 秀和尚、 寂和尚传

其遗言， 先朝犹特建灵塔， 且加塔册谥。 大师为圣贤衣钵， 为法门津梁， 至今分骨

之地， 未沾易名之礼， 伏恐遵道敬教， 盛典犹阙。 今因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

帝斋忌 （祭）， 伏乞准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 特加谥号， 兼赐塔额， 诸寺抽大

德僧一七人洒扫供养， 冀以功德， 追福圣灵。②

禅宗三祖僧璨终于舒州皖公山之阳的山谷寺， 时值隋唐交际， “不遑起塔”。 天宝

五载 （７４６）， 同安郡别驾李常 “启坟开棺， 积薪发火”， 得五色舍利， 坚润玉色， 为其

起塔。③ 但从僧璨去世至唐大历年间， 未能享受 “易名之礼”。 大历年间， 山谷寺长老

湛然并禅众寺大律师澄俊、 叶恭等为僧璨请谥。 《镜智禅师碑》 记载， 张延赏共收到独

孤及和湛然两份请谥行状。 据此可知僧璨行状上达的流程： 僧璨的法嗣湛然将行状上递

所在地长官舒州刺史独孤及。 独孤及曾于代宗朝任太常博士， 熟稔谥法制度， 独孤及据

湛然行状又草拟了一份行状上呈上司淮南节度观察使、 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延赏。 此

后， 张延赏据二人所递行状上奏朝廷为僧璨请谥。 四十多年后的元和十四年， 朝廷规

定： 如 “毓德邱园、 节行特异、 无官及位卑者” 请谥， 由 “任所在长吏奏请”， 由僧璨

请谥的经历来看， 宪宗朝这一规定沿袭了前朝请谥政策。 或许地方僧人请谥需由 “所
在长吏” 上奏， 是唐代的惯例。

所司　 唐东京大敬爱寺昙真于宝应二年 （７６３） 正月十四日圆寂， 大历二年 （７６７）
“有司奏谥， 上闻恻然乃赐号曰大证禅师”。 其中 “有司” 具体是指哪个部门呢？ 据

《昙真碑》 载： “天宝八载， 淄侣领袖举以上闻， 乃蒙正度， 初隶东都卫国寺， 旋为敬

爱寺， 请充大德。”④ 《唐六典·鸿胪寺》 载： “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 皆取其道

德高妙、 为众所推者补充， 上尚书祠部。”⑤ 因此， 为昙真奏请谥号的有司应该是鸿胪

寺。 又如道宣律师于乾封二年 （６６７） 圆寂， 至懿宗咸通十年 （８６９）， “左右街僧令霄、
玄畅等上表乞追赠。 其年十月敕谥曰澄照， 塔曰净光”⑥。 僧录 “统领天下诸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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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①。 《大宋僧史略》 卷 ２ 载： “至文宗开成中 （８３６－８４０）， 始立左右街僧录。” 但

据徐文明先生研究， “至少元和二年 （８０７） 时就已经有了僧录了， 或者更大胆一点说，
贞元八年 （７９２） 前就有了僧录， 而圆敬就是有史为证的第一位僧录”， 并认为左右街

僧录 “延续到唐末， 并为后世所沿用”②。 咸通十年， 由左右街僧令霄等奏表道宣谥号，
很有可能与当时左右街僧录 “统领天下诸寺” 的职能有关。

（三） 僧人行状

来裕恂 《汉文典》： “状者， 详叙死者生平、 言行、 氏族等， 令人阅之， 如见死者

之状貌， 故谓之状。 或牒考功太常， 使之议谥； 或牒史馆， 请为编录。 或上作者， 乞墓

志碑表之类， 皆上以状， 详具事实， 以有所请求。 故曰状。”③ 撰写行状的目的一是为

请谥， 二为史馆作传参考， 三为撰写墓志。 但无论目的为何， 状的内容是一致的， 即

“详叙死者生平， 言行， 氏族等”。 从现有的唐代僧人行状看， 基本不出来裕恂概念中

的范围， 如 《玄奘行状》 《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 等。
世俗行状的内容表述的是亡者身前的德行和功绩， 但部分僧人的行状则重在描写亡

者圆寂后的种种灵验事迹， 这与不言怪力乱神的官员行状有很大不同。 如大历七年

（７７２）， 郭子仪在为达摩请谥行状中， 叙述了达摩 “所著履， 化为神泉， 所持杖变生一

树。 空中钟梵， 往往得闻” 等灵验事件， 以及达摩助佑郭在平叛安史之乱时的可感事

迹。 又如中和四年 （８８４） 泗州刺史刘让的父亲夜梦紫衣僧人僧伽， 僧伽曰： “吾有弟

子木叉葬寺之西， 为日久矣， 君能出之。” 中丞始不介意， 再梦如初， 后 “开穴可三尺

许， 乃获坐函。 遂启之， 于骨上有舍利放光。 命焚之， 收舍利八百余颗”。 中丞将此事

上表僖宗， “敕以其焚之灰塑像， 仍赐谥曰真相大师”④。 又唐温州陶山道晤圆寂后没有

荼毗， “后五年， 忽举右手， 状若传香。 州官民庶异之， 以事奏”， 得谥 “实相大

师”⑤。 可以说， 僧人在身前或身后与某一灵瑞故事有关， 那么他在道德和戒律方面可

堪称僧众修行的典范， 毫无疑问， 这类僧人正是朝廷所谓的 “蕴德丘园”。
（四） 僧人请谥时限

家眷、 弟子或有司当在何时为逝者奏请谥号？ 《大唐开元礼》 记载赠谥仪式中提

到： “告赠谥于柩。 其日主人升立馔东， 西面， 祝持赠谥文， 升自东阶， 东进于柩东

南， 北向。 内外皆止哭。 祝少进， 跪读文讫， 兴。 主人哭拜稽颡， 内外应拜者皆再拜。
祝进， 跪奠赠谥文于柩东， 兴， 退复位。 内外皆就位坐哭。”⑥ 按照 《大唐开元礼》， 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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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会于出殡前下达至丧家。 能够如此迅速地得到谥号， 说明请谥活动在亡者去世后便立

即启动， 同时这与他们生活于京城有很大关系， 其家属可及时向朝廷请谥， 或者其死讯

能及时反映到任所并由任所官吏奏请。
那么僧人在请谥时间上有何特征呢？ 神秀神龙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圆寂于洛阳天宫

寺， 则天皇帝此时定都洛阳， 神秀的圆寂的消息很快传达天庭， 则天诏使吊慰， 不过五

日， 即三月二日便赐神秀谥号 “大通”， 丧葬之日 “天子出龙门， 泫金衬， 登高停跸，
目尽回舆”①。 又如不空 “大历九年夏六月癸未灭度于京师大兴善寺， 代宗为之废朝三

日赠司空。 追谥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②。 据 《不空行状》 载， 赐谥时间为是年七月六

日。 神秀、 不空等人生前与皇帝交往密切， 并居于帝都， 因此他们圆寂的消息也会第一

时间传入朝廷， 故请谥和赐谥时间应该在其逝后第一时间便开始启动。
以上两位僧人能够在入藏荼毗前获得谥号， 除了他们高远的德行， 还与以下几点有

直接关系： ①与帝主密切的私人关系； ②居于帝都便利的地缘优势； ③所在宗派在社会

上有重大影响； ④法嗣强有力的作为。 然而更多的僧人远离庙堂， 没有可供利用的政治

资源， 其行状也无法第一时间上达朝廷， 因此请谥的时间一般会很晚。 如义琬于开元十

九年 （７３１） 圆寂， 直到三十多年后， 法孙明演才上书郭子仪请朝廷表彰， 大历三年

（７６８） 经郭子仪上表获谧号大演禅师。 又唐南岳观音台怀让天宝三载 （７４４） 终于衡

岳， 八十多年后才有人请谥， 宝历中 （８２５－８２７） 敕谥大慧禅师，③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以上所举诸例表明， 僧人请谥时间没有严格规定。 但在宪宗朝时， 太常博士李虞仲

鉴于人殁 “远乃数十年然后请谥”， 此时家属或子弟所奏行状 “不可考信， 诔状虽在，
言与事浮”。 认为朝廷据此种行状所赐谥号必不能与逝者实际情况相符， 谥号也就失去

了 “表德惩恶” 的意义。 因此李虞仲建议朝廷设立请谥节限： “臣请凡得谥者， 前葬一

月， 请考功刺史太常定议， 其不请与请而过时者， 听御史劾举。 居京师不得过半期， 居

外一期。 若善恶著而不请， 许考功察行谥之。 节行卓异， 虽无官及官卑者， 在所以

闻。’ 诏可。”④ 奏议根据逝者所在地不同， 设置了不同的请谥节限， 并得到朝廷认可。
其中特别提及 “节行卓异， 虽无官及官卑者”， 但语言不详。 《唐会要》 卷 ８０ 对此有详

细记载： “ ［元和］ 十四年都省奏……毓德邱园、 节行特异、 无官及位卑者， 任所在长

吏奏请， 仍许不拘年限。”⑤ 可见朝廷虽然对请谥时间做了限制， 但是对于 “毓德邱园，
节行特异， 无官及位卑者， 任所在长吏奏请， 仍许不拘年限”。 以此夺之， 高僧大德的

请谥时间也不会有时间节限， 而且从笔者所搜集到的事例看， 现实中僧人请谥似乎从未

在时间上有过限制。

２６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唐］ 张说著， 熊飞校注 《张说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９６１ 页。
周绍良主编 《全唐文新编》 第 ２ 部第 ３ 册， 第 ４３０１ 页。
［宋］ 赞宁撰， 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 卷 ９， 第 ２００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１７７ 《李虞仲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５２８０ 页。
［宋］ 王溥撰 《唐会要》 卷 ８０ 《谥法上》， 第 １４８８－１４８９ 页。



（五） 朝廷收到请谥后的处理程序

那么朝廷在收到请谥之后的流程如何？ 据 《唐会要·謚法》 程序大致如下： 考功

勘验→太常寺拟谥→考功覆申→尚书省定谥→上奏天子。①

世俗官吏的行状要经过吏部考功郎勘验， 是因为考功负责考课百官， 百官生前功绩

善恶均记录在案， 据此可勘上奏行状之真实性。 但僧尼不隶属于礼部。 因此， 僧人请谥

的行状很有可能不经过考功校验。 那么是否要经过祠部或者两街的勘验， 是否由太常博

士拟定谥号， 是否也要经过议谥环节， 赐谥时是否有诸如 《谥例》 《谥法》 可供参考？
因材料所限， 这些问题均难以判断。 或许能够称之为 “毓德邱园” 者， 就代表了德行

之高尚。 此外， 朝廷在赐谥定名时应该有一定考量， 在部分僧人塔铭中保留了一些谥议

内容。 禅宗三祖僧璨谥号镜智， 《镜智禅师碑》 碑阴对此解释曰： “觉者， 知其本也；
寂者， 根其性也； 镜者， 无不照也； 智者， 无不识也， 四者备矣， 吾师之道存焉。”②

京兆慈恩寺义福谥号大智， 《大智禅师碑铭并序》 载： “大智本行， 皆悉成就， 以禅师

能备此本行也。”③ 法钦谥号大觉： “以大师元慈默照， 负荷众生， 赐谥曰大觉禅师。”④

（六） 赐谥

僧人谥号草拟之后， 由皇帝定夺， 并赐谥。 赐谥也需要一定程序。 兹以 《汾阳王

置寺表》 《赠金刚三藏开府及号制》 加以说明。
２００４ 年在河南陕县李村乡熊耳山空相寺 （原名定林寺） 出土一通唐代石碑。⑤ 碑

首双行篆书 “汾阳王置寺表”， 碑中完整记录了郭子仪为达摩请谥的过程和朝廷批复的

程序。 碑文由郭子仪曾孙郭珙依据空相寺空观塔内所藏郭子仪奏章和代宗批答撰写而

成， 并于大中十二年 （８５８） 立碑。 兹将部分内容录文如下 （数字为段落序号， 下同）：
　 　 １ 右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 为禅门第一祖师……特望天恩， 加达

摩禅师谥号， 并赠寺额、 塔额， 度柒僧庶， 上资景福， 下遂愚衷。 谨录奏闻， 伏听

敕旨。 ２ 大历七年 （７７２） 十一月廿五日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

□ （王） 臣郭子仪奏。 ３ 中书门下　 牒关内河东副元帅。 ４ 牒。 奉　 敕： 达摩禅师

宜赐谥号圆觉， 寺额为空相之寺， 塔额为空观之塔。 余依。 牒至准　 敕。 故牒。 ５
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牒。 ６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 ７ 门下侍郎平章事□ （王）
缙。 ８ 兵部侍郎平章事李使。 ９ 司徒兼中书令在使院。
上引内容实际上是一分完整的敕牒， 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中王言下达的主要公文格

式。⑥ 其中 １－２ 段是敕牒节录郭子仪请谥行状的内容， 但并非行状的全部。 据中村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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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敕牒中的 “右。 某奏， 云云”， 并非奏状原貌， 而是颁发敕牒时节录的奏状中的

关键内容。 朝廷接到奏状， 经过拟谥、 议谥、 定谥环节， 上报皇帝， 皇帝批准后下达中

书门下， 由中书、 门下、 尚书三省长官集体签字 （其中 “司徒兼中书令” 即郭子仪，
时在关内河东副元帅任上， 未在中书门下任职， 故称 “在使院” 而空阙签名）， 之后以

中书门下的名义承旨执行， 将旨意直接下达给郭子仪。
前揭 《镜智 （僧璨） 禅师碑》 记载， 大历七年追谥僧璨的敕令也是采用敕牒的形

式下达的， 程序与达摩赐谥程序完全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 在张延赏的奏状中特别提到

“伏乞准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 赐谥。 据现有资料， 开元中先后赐菩提流志 （开元

一切遍知三藏）、 一行 （大慧禅师）、 义福 （大智禅师）、 行思 （洪济）、 谱寂 （大照禅

师） 五位僧人谥号。 其中普寂于开元二十七年 （７３９） 在洛阳兴唐寺灭世， 所在地长官

河南尹裴宽 “飞表上闻”， 诏曰： “可号大照禅师。” 如果赐谥僧璨是遵照开元中追褒大

照等禅师例实行的话， 那么由中书门下采用敕牒形式赐谥的方式最迟在开元时期已经形

成。 此外， 贞元十三年 （７９７） 千福寺多宝塔院楚金禅师的谥号， 也是由 “中书门下准

敕施行”① 的。 可见中书门下体制中， 对于请谥的答复， 朝廷一般用敕牒的形式。
以上是唐代中后期， 皇帝批答官员请谥的流程， 而 《赠金刚三藏开府及号制》 则

反映了皇帝直接赐谥的流程。
　 　 １ 敕不空三藏和尚， 故金刚三藏……可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２ 永泰元年 （７６５） 十一月一日。 ３ 中书令使。 ４ 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上

柱国颕川郡开国公元载宣。 ５ 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上柱国臣潘炎奉行。 ６ 奉　 敕如

右， 牒到奉行。 ７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８ 侍中使。 ９ 特进行中书侍郎平章事知

门下省事上柱国鸿渐。 １０ 银青光禄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臣卢允。 １１ 月日时都事。
１２ 右司郎中。 １３ 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博陵县开国伯寓。 １４ 正议大夫吏部侍郎上

柱国陇西县开国子季卿。 １５ 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上柱国扶风县男延昌。 １６ 朝

议大夫守尚书左丞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修国史绾。 １７ 告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

号大弘教三藏。 １８ 奉　 敕如右， 符到奉行。 １９ 主事凤。 ２０ 令史王涓。 ２１ 书令史。
２２ 郎中元曾。 ２３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下。②

这是朝廷下达给不空追赠其师金刚智的告身， 不空为此上呈 《谢赠故金刚三藏官

号等表》 陈谢， 其中提到： “三藏沙门不空言： 奉今月一日制， 赐故大和上金刚三藏，
可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陈表谢恩时间为 “永泰元年十一月五日”，③

但告身上吏部落款的时间是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 ２３ 段）， 比不空见到敕书的时

间晚半个月。 不空何以提前得知消息， 并为此非常正式地陈表谢恩呢？ 我们推测， 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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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可能还有一份敕书存在， 即敕牒。 如黄京指出， 在敦煌文书中就同时保留有洪巧
言

的告身和授官敕牒同一内容的两种王言。①

敕牒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中七种王言之一， “敕牒可单独行下， 亦可与其他王言共

同行下。 可用于批答奏状， 亦可直接发布皇命”②。 金刚智的谥号和赠官事先并无人向

朝廷请奏， 是代宗主动给与的， 这在 《谢赠故金刚三藏官号等表》 中有清楚的表述。
对于金刚智获谥之事， 圆照如是说： “夫俗典有母以子贵， 今释氏乃师因弟荣。”③ 揭示

了金刚智能够获谥是基于其弟子不空与代宗间的私谊往来。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
（第 ２ 段） 代宗的旨意形成后， 分别发送中书门下和中书省。 中书门下接到代宗旨意

后， 经群相具官署名后， 直接下达给不空。 不空首次见到的追赠金刚智谥号和赠官的朝

廷文书便是这件由中书门下发下的敕牒， 即陈谢表中所说的 “奉今月一日制”。
中书省在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 接到旨意后， 同时启动告身颁布程序。 告身是

颁发至受官者个人的终端文书， 包括授予职事官、 爵位、 内外命妇、 赠官等政治身份，
“其授任都需要颁发告身”④。 圆照编撰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时将金刚智的告身定性为制， 但在告身文书第 １ 段开头为 “敕……”， 因此其实际为敕

而非制， 是唐代五种授官文书中的敕授告身。 刘后滨进一步将敕授告身分为发日敕和敕

旨两种类型， 其中发日敕所任命的是出自皇帝旨意的， 在格式上结句为 “可某官”，⑤

据此可知 《赠金刚三藏开府及号制》 是敕授告身中的发日敕类型 （其第 １ 段格式为

“故金刚三藏……可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
告身的形成程序较为复杂。 首先中书省接到旨意后宣奉行 （第 ３－６ 段）， 之后转门

下省覆核， 无误后具官署名 （第 ８－１２ 段） 交付尚书省， 尚书省以符的形式 （１８ 段

“奉敕如右， 符到奉行” ） 发出，⑥ 时间为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由上可见， 敕牒在发布程序上比授官文书快捷， 并先于授官文书传达给不空， 因此

不空在正式拿到授官文书前便呈表谢恩。 为何金刚智的追谥赠官敕牒要与级别更为高级

的敕授告身共同发布呢， 这 “与中书门下宰相机构地位的确立密不可分”⑦。 同一内容

的皇命以敕牒和其他王言两种形式行下的事例， 除王孙盈政简括出的 《不空表制集》
所收的 《请搜检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 和 《制许搜访梵夹祠部牒告一首》 外，
代宗追赠金刚智谥号和赠官时， 也是敕牒与其他王言共同行下的。

与前文所举由下而上的请谥不同， 金刚智谥号更多地表达的是皇帝个人情意， 赐谥

的意愿直接来自天子， 此外还因涉及授官， 因此金刚智谥号下达的程序也表现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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